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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培训对象：从事或拟从事重症医学、呼吸与危重症医学、

急诊、康复医学等相关专业的医护人员。

2.培训时间：2021 年 6 月 10 日至 7 月 30 日（培训学员在截

止时间前完成注册、学习即可，名额不限）。

3.培训考核：完成理论培训课程（附件 1）后统一参加线上理

论考试（具体考试时间另行通知），考试合格者颁发《浙江省初级

呼吸治疗师理论培训合格证明》。

（二）实践培训

1.培训对象：浙江省各二级甲等及以上综合性医院中正开展

或拟开展呼吸治疗专业的相关医护人员，要求具有 5 年及以上临

床工作经验，并经第一阶段理论培训考核合格；为保证培训质量，

培训名额控制在 120 人，报满即止。

2.培训时间：2021 年 9 月 1 日起分批次进入基地进行临床实

践培训，脱产培训时间为 3 个月。

3.培训考核：根据初级呼吸治疗师实践培训大纲的要求，进

行临床实践技能培训。培训经考核合格后，授予《浙江省初级呼

吸治疗师培训结业证书》。

二、报名方式

请 报 名 人 员 于 2021 年 7 月 30 日 前 通 过 pc 端

（http://hxzls.zjma.org）或微信公众平台（关注“浙江省医学

会”微信公众号—教育培训—呼吸师培训），根据有关提示和要求

完成注册、缴费、学习。申请第二阶段培训的学员，请于 7 月 15

日前将加盖单位公章的培训报名申请表（附件 2）寄送至我会。为










